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荆公管委发〔2022〕3 号 

 

 

荆州市公共资源交易管理委员会 
关于荆州市公共资源交易领域行政监督 

部门职责分工的通知 

 

各县、市、区公共资源交易管理委员会，市公共资源交易

管理委员会各成员单位： 

为进一步理顺公共资源交易领域行政监督和服务体

制，强化公共资源交易行政监督和服务效能，根据《湖北

省公共资源招标投标监督管理条例》、《湖北省公共资源交

易联动监督管理办法》等文件精神，结合我市工作实际，

现将市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委员会（以下简称市公管委）

各成员单位的行政监督职责分工如下: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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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市公共资源交易管理委员会办公室 

市公管委为全市公共资源交易管理工作的议事协调机

构，对全市公共资源交易管理工作进行全局规划，总体协

调、统筹安排及重大事项的协调决策。 

市公管委下设办公室（以下简称市公管办），负责全市

公共资源交易管理的指导、协调、督办及日常工作，办公

地点设在市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局。 

二、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

牵头开展社会信用体系建设，配合推动公共资源交易

信用信息归集、共享、公示等工作，指导和督促行业部门

履行信用监管职责，配合实施公共资源交易领域信用联合

奖惩机制。 

三、市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局 

依法对进入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的招标投标活动实施综

合监督管理；制定公共资源招投标活动交易规则、管理制

度和工作流程；负责全市公共资源综合评标专家库建设管

理；牵头开展“双随机一公开”联动执法；配合开展公共

资源招投标信用信息收集、共享及信用联合惩戒工作；协

调、监督处理进入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项目招投标活动的

投诉、举报；依法查处市级公共资源招投标活动中的违法

行为；开展公共资源招投标法规政策咨询及宣传。 

四、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

依法在部门职责范围内对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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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招标投标活动实施行业监督管理；拟订相关行业招标投

标规章制度并监督执行；负责市级公共资源交易平台的相

关行业监管；协助做好本行业领域信息收集、共享及信用

联合惩戒机制等相关工作；受理属于本行业范围内的投诉、

举报，并依法作出处理决定；依法在本部门职责范围内查

处本行业招标投标活动中的违法违规行为以及投标人标后

履约过程中存在的违法违规行为；配合建立和管理相关行

业综合评标专家库；开展相关行业公共资源招投标法规政

策咨询及宣传。 

五、市交通运输局 

依法对本行政区域内依法必须进行招标交通运输工程

招标投标活动实施行业监管；拟订相关行业招标投标规章

制度并监督执行；负责市级公共资源交易平台的相关行业

监管；负责本行业信息收集、共享及信用联合惩戒机制；

受理属于本行业范围内的投诉、举报，并依法作出处理决

定；依法在本部门职责范围内查处本行业招标投标活动中

的违法违规行为以及投标人标后履约过程中存在的违法违

规行为；配合建立和管理相关行业综合评标专家库；开展

相关行业公共资源招投标法规政策咨询及宣传。 

六、市水利和湖泊局 

依法对本行政区域内依法必须进行招标水利工程项目

投标活动实施行业监管；拟订相关行业招标投标规章制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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并监督执行；负责市级公共资源交易平台的相关行业监管；

负责本行业信息收集、共享及信用联合惩戒机制；受理属

于本行业范围内的投诉、举报，并依法作出处理决定；依

法在本部门职责范围内查处本行业招标投标活动中的违法

违规行为以及投标人标后履约过程中存在的违法违规行

为；配合建立和管理相关行业综合评标专家库；开展相关

行业公共资源招投标法规政策咨询及宣传。 

七、市农业农村局 

依法对本行政区域内依法必须进行招标农田整治及其

他农业工程项目招标投标活动实施行业监管；拟订相关行

业招标投标规章制度并监督执行；负责市级公共资源交易

平台的相关行业监管；负责本行业信息收集、共享及信用

联合惩戒机制；受理属于本行业范围内的投诉、举报，并

依法作出处理决定；依法在本部门职责范围内查处本行业

招标投标活动中的违法违规行为以及投标人标后履约过程

中存在的违法违规行为；配合建立和管理相关行业综合评

标专家库；开展相关行业公共资源招投标法规政策咨询及

宣传。 

八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

依职责对全市土地使用权的招拍挂项目进行监管，制

定完善相关交易制度，督促相关交易活动进入公共资源交

易平台交易；依法受理并处理相关投诉、举报，查处违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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违规行为；推进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信息共享；落实公

共资源交易领域信用联合惩戒机制；配合建立和管理相关

行业综合评标专家库；开展相关行业法律法规政策咨询及

宣传。 

九、市财政局 

依法履行政府采购活动监督管理职责；拟定市级政府

采购规范性文件，依法审批政府采购方式变更，依法开展

政府采购进口产品的审核，依法开展集中采购机构监督考

核和政府采购代理机构监督检查；依法受理并处理政府采

购供应商投诉、举报，查处违法违规行为；推进公共资源

交易监督管理信息共享；落实公共资源交易领域信用联合

惩戒机制；负责提供政府采购法律法规和政策咨询服务。 

十、市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

依职责对全市国有产权交易项目进行监管；制定完善

相关交易制度，督促相关交易活动进入交易平台交易；依

法受理并处理相关投诉、举报，查处违法违规行为；推进

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信息共享；落实公共资源交易领域

信用联合惩戒机制；配合建立和管理相关行业综合评标专

家库；开展相关行业法律法规政策咨询及宣传。 

十一、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

依职责对全市公立医疗卫生机构医疗设备、医疗器械

集中采购项目进行监管；制定完善相关交易制度，督促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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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交易活动进入公共资源交易平台交易；依法受理并处理

相关投诉、举报，查处违法违规行为；推进公共资源交易

监督管理信息共享；落实公共资源交易领域信用联合惩戒

机制；配合建立和管理相关行业综合评标专家库；开展相

关行业法律法规政策咨询及宣传。 

十二、市医疗保障局 

依职责对全市公立医疗机构使用的药物集中采购和医

用耗材采购项目进行监管；制定完善相关交易制度，督促

相关交易活动进入公共资源交易平台交易；依法受理并处

理相关投诉、举报，查处违法违规行为；推进公共资源交

易监督管理信息共享；落实公共资源交易领域信用联合惩

戒机制；配合建立和管理相关行业综合评标专家库；开展

相关行业法律法规政策咨询及宣传。 

十三、市商务局 

依职责对全市的机电产品国际招标投标活动进行监

管；制定完善相关交易制度，督促相关交易活动进入公共

资源交易平台交易；依法受理并处理相关投诉、举报，查

处违法违规行为；推进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信息共享；

落实公共资源交易领域信用联合惩戒机制；配合建立和管

理相关行业综合评标专家库；开展相关行业法律法规政策

咨询及宣传。 

十四、市经信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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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职责对相关行业招标投标活动实施监督管理，制定

完善相关交易制度，督促相关交易活动进入公共资源交易

平台交易；依法受理并处理相关投诉、举报，查处违法违

规行为；推进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信息共享；落实公共

资源交易领域信用联合惩戒机制；配合建立和管理相关行

业综合评标专家库；开展相关行业法律法规政策咨询及宣

传。 

十五、市生态环境局 

依职责对相关行业招标投标活动实施监督管理，制定

完善相关交易制度，督促相关交易活动进入公共资源交易

平台交易；依法受理并处理相关投诉、举报，查处违法违

规行为；推进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信息共享；落实公共

资源交易领域信用联合惩戒机制；配合建立和管理相关行

业综合评标专家库；开展相关行业法律法规政策咨询及宣

传。 

十六、市城市管理执法委员会 

依职责对相关行业招标投标活动实施监督管理，制定

完善相关交易制度，督促相关交易活动进入公共资源交易

平台交易；依法受理并处理相关投诉、举报，查处违法违

规行为；推进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信息共享；落实公共

资源交易领域信用联合惩戒机制；配合建立和管理相关行

业综合评标专家库；开展相关行业法律法规政策咨询及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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传。 

十七、市科学技术局 

依职责对相关行业招标投标活动实施监督管理，制定

完善相关交易制度，督促相关交易活动进入公共资源交易

平台交易；依法受理并处理相关投诉、举报，查处违法违

规行为；推进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信息共享；落实公共

资源交易领域信用联合惩戒机制；配合建立和管理相关行

业综合评标专家库；开展相关行业法律法规政策咨询及宣

传。 

十八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

负责本部门、本系统内的公共资源招标投标相关管理

工作；负责为公共资源交易“双随机一公开”检查工作提

供平台支持及保障；开展公平竞争审查工作；推进公共资

源交易领域信息共享，落实信用联合惩戒机制。 

十九、市司法局 

压实“谁执法谁普法”责任制，监督指导责任单位开

展公共资源交易的法治宣传和依法行政工作；负责对以市

政府名义出台的公共资源交易领域规范性文件进行合法性

审核。 

二十、市税务局 

负责贯彻执行公共资源交易领域税收、社会保险费和

有关非税收入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和规范性文件；负责所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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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域内公共资源交易领域各项税收、社会保险费和有关非

税收入征收管理；落实公共资源交易领域信息共享和信用

联合奖惩机制。 

二十一、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

依法依规为进入中心交易项目提供场所和相关服务；

参与公共资源交易政策研究和规划起草工作，提出政策建

议；负责建立进入中心交易项目数据库，收集、存贮、分

析和发布有关信息；负责向行政监督部门、监察机关等报

告进场交易项目活动中违法违规行为，配合有关部门依法

实施的投诉处理及监督检查等；落实公共资源交易领域信

息共享和信用联合奖惩机制；开展电子评标系统现场操作

与评标现场管理规定培训。 

其他职责相关说明 

除工程招标投、政府采购、土地招拍挂、产权交易外，

其他依据《湖北省公共资源交易目录》履行管理职责的行

政主管部门负责对进入中心的交易项目实施综合监管。 

上述行政主管部门作为依法必须招标项目审批、核准

部门的，应明确项目招标方式；负责做好标后合同履行情

况的监管；暂停项目执行的通知有关部门暂停资金拨付。 

上述行政监管部门作为招标人的招标投标活动由市公

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局实施监督。 

上述行政主管部门同意相关行业项目自愿进入市公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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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源中心交易的应履行监督管理职能。 

各有关行政监督部门要严格按照本通知的职责分工，

各司其职、各负其责，加强协调配合，形成合力，严格履

行行政监督职责。 

 

附录 

主要文件依据清单 

 

1.《湖北省公共资源交易目录》（鄂政办函〔2020〕27 号） 

2.《湖北省公共资源招标投标监督管理条例》  

3.《湖北省公共资源招投标投诉处理办法》 

4.《湖北省公共资源交易管理委员会成员单位权责清单》

（鄂公管委发〔2021〕5 号） 

5.《湖北省评标（评审）专家及专家库管理办法》（鄂公管

委发〔2021〕6 号） 

 

 

 

2022 年 5 月 23 日 

 

 

 

荆州市公共资源交易管理委员会办公室      2022 年 5月 23日印发 


